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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

反腐败与反商业贿赂制度

（试行）
1 目的

1.1 为规范公司的商业经营行为，增强员工合规意识，提升公司反腐败与反商

业贿赂管理水平，切实维护公司的良好形象和信誉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2 适用范围

2.1 本制度适用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、各级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，包括全职员工、兼职员工、临时工、合同工和劳务派遣人

员。

2.2 公司供应商、承包商、代理商、代表公司行事的第三方以及其他合作方亦

需遵守本制度的相关规定。

3 术语

3.1 商业贿赂，是指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、受交

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、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

单位或者个人，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行为。

3.2 医疗卫生专业人士（HCP），是指医疗、牙科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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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1 非经常性、适当性

8.1.2 服务于合法、正当业务目的

8.1.3 不奢侈，费用及频次合理

8.1.4 不违背公序良俗

8.1.5 不涉及商业贿赂和不正当利益

8.1.6 符合商业惯例且符合法律法规、公司制度

8.1.7 宴请和商业款待所涉及的费用必须附有真实的消费凭证，包括发票

原件、付款凭证等，且应根据公司制度进行审批。

8.2 款项支付

8.2.1 原则上，款项支付应具有书面合同作为依据，具有正当合理的商业

目的，且基于真实交易。

8.2.2 向 HCP、HCO 等第三方支付报酬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8.2.2.1 遵守本制度及相关财务规定，且应与市场公允价格一致。

8.2.2.2 讲课费的支付应基于真实讲课服务，金额、频次应合理。

8.2.2.3 任何支付或报销，均不应作为对 HCP、HCO 指定、购买或推

荐公司产品的引诱或奖赏。

8.2.2.4 支付应以支票或银行电汇的方式进行，避免以现金支付。

8.2.3 款项支付不应以谋取任何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作为回报或前提。

9 培训

9.1 公司通过入职培训、年度培训、专项培训及其他不定期的培训等形式

开展反腐败与反商业贿赂培训。

9.2 参加相关培训，以及掌握、遵守本制度的各项规定是每一位员工的义

务。相关部门应妥善记录并保管培训记录。

10 举报

10.1 员工有义务及时报告其知晓的不符合本制度的行为，报告途径包括：

10.1.1 员工的上级领导

10.1.2 员工所在单位的分管领导或负责人

10.1.3 公司法律合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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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1.4 公司审计部

10.1.5 公司人力资源部

10.1.6 公司专门设立的反舞弊举报平台：Fanwubijubao@raas-corp.com

10.2 公司鼓励供应商、客户和其他第三方及时将违反本制度的行为通过

上述途径告知公司。

10.3 具体信息及未尽事宜请参考公司《举报管理及举报人保护制度》。

10.4 对于收到的每份举报，无论实名还是匿名，公司都会进行评估，并

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查以及如何开展调查。公司将根据调查情况，对有关制度、

流程进行改进和完善。

11 审计

11.1 审计部门每年定期检查本制度培训的执行情况以及培训记录情况。

11.2 审计部门通过定期、专项审计等方式，对潜在腐败或商业贿赂高风

险领域进行排查，并形成相关报告。

12 其他

12.1 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时，原则上应附“诚信特别约定”条款或签署《诚

信特别约定》。

12.2 本制度由公司法律合规部起草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实施，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留随

时修订、更改或废止本制度的权利，并将定期或不定期根据法律法规变化、行

业发展和公司实际情况，适时对本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。本制度的最新版本于

公司官网（https://www.raas-corp.com）公示，敬请关注。

12.3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五年四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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